
「時 
票 

'；號 
邦

得 
十、 
四" 
芭 
元 
之I 
頭」

讀

所獎: 
持。」

供4將: 
胃用（會」 
:鲁將海 

漱事経 
:貿推 
盪測a ?團。三 
&人一並F

:進統S*点?疹資 
.可纳陋藩瞬旅 
。毂*3W小

電
奉
已
停
工
作 

:
英
原
6
倫
勇
価
为
日
枣

3
B
C
.
.

Q
/

月
公.W
T

」/
川 

一。明
H

距
高
遍
度
齊
汗+
1
3

,

IR
TTE 「二1

nntxw
v-f  呈「方m巾.

與
漢
經
統
愛
善■
華
會
談
之 

2  

0  0  0  2

舊

■
刷
黄
。
加
拿
大
駐
此
間
之 

美
國
之
進
攻
敍
國
陰
謀
小
故 

大
便
館
。
今
日
宣
佈
。
於
下 

此
他
們
相
信
。今
後
薛
降
.

…
，
■
:
-

—-•• •■-J
、7M
*

・W
F
m
 

一̂

^

時
。
可
隨
霍
接
參
-
頭
會一6

。
現
在
已
在
北
大
國

蜜̂

閹
蹲
感
 3

:9a(j

11?</>2»2

^
0
^
9
5
^
*
^
0
^
^
?
&
,
t
^
5
^
8
^
8
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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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展
交
通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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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訊
。
雲
高
華
埠
計
副
主
任
布
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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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雲
埠 
一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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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演
講
。
謂
最
近
數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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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展
埠
中
附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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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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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發
展
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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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包
括
在 
一 
九
五
九
年 

至
一
九
六
三
年
之
五
年
計
築
。
因
埠
中
許 

多
街
道
交
通
。
仍
然
不
便
？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 

駐
雲
支
部
通
吿 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去
月
洪
門
大
會
。
業 

已
議
决
派
員
參
加
是
底
穩
寧
坤
民
治
煮
支
部 

輪
値
舉
行
全
加
洪
門
民
治
黨
第
十
吉
屆
懇
親 

大
會.。援
照
舊
例
。后
屬
黨
員
。
每
名
額
捐. 

洪
懇
費
一
元
。
多
捐
拿
在
案
。
茲
特
委
任 

支
部
秘
書
徐
子
樂
君e
達
權
支
社
秘
書
陳
文. 

彬
君
。
爲
當
然
收
欺
專
員
。陳
宜
談
君
爲
常 

川
駐
部
收
域
專
員
丁
趙
偉
常
林
岳
茎
兩
君
昼 

沿
門
徵
收
專
員
。
査
森
黨
員
。
向
來
熱
誠
黨 

務
。慷
慨
爲
懷
。
請
即
自
行
赴
部
繳
費
。
如 

不
暇
前
往
。、一
俟
豕
員
到
收
。亦
望
迅
速
繳

圍
 
高

.
丁
馴

.也
丁
学
分
縛
娶
 

•:•二

蒿C:#s 

5 .,%礁泰 
十
工
到

雲
td. 

埠
tel

9  d

i

、LT<
避 

仇風B
警 

力
宣

華

， 

V

大
沙

鼓

各
種
水
貨 

S
i 

糯
米
枝
干

8V多
。
幼
童
增
加
。因
應
璇
境
之
需
求
。
特

-VF

仁
^

电

•;••

“

、

：

二

J.:.
•
.

.-■

•

;

••.
•

..••备

--\

.蓬

.T

面
毅
幼
稚
班
。
招
收
五
歲
至
未
足
六
歲
之
男.

3^

**

.

绛
兒
童
。
免
收
學
費
。
以
求
普
遍
。
並
已
聘

4  a

槐
枝
干
：
二.妬 

西
磁
器

” :
矇
簷
文
女
士
爲
該
班
主
任
兼
敎
員
。
徐
女 

士
曾
在
香
港
価
校
担
任
幼
稚
班
敎
師
多
年
。 

:
經 B
豐
富
。
該
校
已
購
置
適
令
幼
稚
班
用
之 

枱
椅
。敎
具
。
玩
其
等
。
宛
如
一
新
家
庭
。 

.、•
現
哉
班
已
開
課
。
入
學
學
生
甚
多
。
徐
主
任 

:
駕
輕
就
熟
e
認
眞
管
敎
。
學
子
至
爲
快
樂
。 

幼
稚
敎
育
。
爲
小
學
敎
育
之
基
礎
。
本
固
始 

能
葉
茂
。
益
以
僑
眷
家
庭
。
人
力
缺
乏
。
對 

於
兒
童
届
。
或
有
未
週
。
該
校
之
開
設
此 

•
幼
稚
班
。
實
本
斯
旨
也

itti/N/e

exazM/w

蠟

加

禽

蜉

 

■
g
  

TT
sl
-v

前
任
財
長
一 
一 

• 
昨
抵
雲
埠 

一 

雲
訊
。
加
政
府
前
任
財
政
部4
夏
利
斯
一 

。
昨
星
期
四
日
抵
雲
埠
。
在
雲
高
華
旅
館
招
一 

待
記
者
稱
。
自
由
黨
現
已
踏
進
新
階
段
。
因一 

任
何
競
選
失
敗
之
政
窯
。始
承
認
需
要
與
人
一 

民
接
近
。
與
人
民
打
成
一
片
。

台
』

3

去頭凍蝦」夫量紅<#■ 

「解
僂
」p
s

」二 

:
鮮
醫
产i
芝那 

4

耀
繰
螺
) 

1̂
111

咸蛋 
裏麟竹葉丄/ 

^̂
^̂
奇二「f

m

  

t

s

  

r®「̂ 

^^^w
e /

?
*
「 

—Bi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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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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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魯
賓
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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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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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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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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